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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证券期货止务怜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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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是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取得

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凭证， 分为正本和副本， 证券期货

经营机构应当将正本置于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。

2.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从事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所

列的证券期货业务， 还应当取得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载

明相应业务范围的《营业执照》。

3. 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遗失或者损坏的， 证券期91540195321398646T 
货经营机构应当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

构报告， 并在指定的报刊上公告。
4. 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不得伪造、 涂改、 出租、

出借和转让， 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

以外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、 收缴和吊销。
5.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被依法撤销、 注

销或者吊销后， 本许可证自动失效，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

应将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上缴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派出机构。

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（境外机构编号）

机构名称： 涨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住所（营业场所）：
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括大厦 1206室

注册资本： 143,000,000元人民币

刷版州附人）： 王德晓

证券期货业务范围： 公开募集证券技资基金管理、 基金销售
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。 贝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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